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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滑板砸伤老人
孩童抛物父母担责

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增强全民防毒意识

同事搬货摔倒死亡 视而不见是否担责

　　法官庭后表示，不作为侵权是指具有作为义

务的行为人不作为，造成对当事人的权利侵害。而

义务的范围，可以是法律明确的规定，也可以因为

法定职业、合同关系、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产生，抑

或是因为义务人的先行行为而产生。其中最常见

的情形是先行行为引起的救助义务，指当先行行

为明显地开启或维持了一定的危险时，行为人应

对此负担安全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

　　本案中，余某与严某因争抢货物导致货箱破

损、货箱中的水和冰洒落造成车辆尾部湿滑，增加

了余某摔倒的危险性或者使其处于容易滑倒的危

险环境，严某需就其不当先行行为负有救助义务。

同时，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和驾驶人，司机陈某发现

水、冰洒落后也未予处理，当余某摔倒后其亦负有

救助义务。

　　如果行为人先前的不当行为引起他人进入危

险状态，其应当在合理预见的前提下采取救助措

施，即义务人应对受害人进行有效救助。严某和司

机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预见

余某受伤的损害后果，但两人均未履行该救助义

务反而离开事发现场，使得余某未能及时得到救

助，二人对余某的死亡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

　　法官提醒，不同于道德上提倡的见义勇为风

尚，先行行为救助义务是法定义务。有救助义务的

人，应秉持善意施助，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在避

免对伤者二次伤害的情况下，及时、准确地对伤者

实施救助，必要情况下第一时间呼叫救护车和

报警。

有救助义务的人应及时实施救助

□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赵宸旸

　　

　　2023年8月30日上午，因路口4辆违法停放的小型轿车遮挡行车视线，

王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三轮电动车与李某驾驶的小

型轿车在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某路口发生碰撞，导致王某所驾电动车车

辆右侧后部与李某所驾车辆前部发生碰撞，造成王某受伤、李某车辆损坏

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摄并固定证据，4辆违法停车

的驾驶员李某某、林某、赵某、宋某均对事故发生时其车辆为违法停车状

态予以认可。

　　因李某系网约车驾驶员，其车辆在修理期间产生了停运损失费，故李

某将王某及违法停车的李某某、林某、赵某、宋某及其相应的承保车辆保

险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各被告赔偿停运损失费用

14130元。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某、林某、赵某、宋某违法停靠车辆

的行为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二人在通

过路口时有闯红灯的行为。事故的发生主要原因是违法停靠的车辆阻挡

了王某与李某的视线，导致二人未能注意到对方车辆的行进轨迹而发生

碰撞，李某某、林某、赵某、宋某4人的行为存在过错，故法院酌定该4人各

自按照16%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同时，王某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员，在经过路口时应当推行，但其驾

驶非机动车辆行驶通过路口，其行为存在过错；李某未能尽到谨慎驾驶的

义务也存在过错，故法院酌定王某与李某应当按照18%的过错程度承担

责任。

　　承办法官赵以娜表示，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

停放机动车。现实中很多驾驶员会存在“只要我的车停着不动就不用承担

事故责任”的误区，若违停与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违停一方也要承

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路边停车遮挡视线
造成事故亦须担责

刑法相关规定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

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

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三）武装掩护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五）参与有组

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

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

起诉决定。

漫画/高岳

管制药品更改包装
放任购买构罪获刑

　　号称可以提高专注力的“聪明药”，实则是国

家管控麻精药品。王某某等3人私下就干起了买卖

“聪明药”的“副业”。

　　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王某某、向某某、张某

某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在明知“利他林”“阿莫达非

尼”等药品系国家管控麻精药品的情况下,从国外

购买相关药品，并通过社交软件将相关管制药品

以“聪明药”名义向潜在购买对象宣传推广。

　　为逃避侦查，王某某等3人将管制药品伪装成

维生素、类褪黑素等保健药品进行寄递，并通过虚

拟货币平台、支付宝口令红包等形式收取毒资，贩

卖给刘某某等73名国内人员。2021年3月至7月，王

某某利用其控制的耿某某的虚拟币交易账户，共

计接收价值51 8 9 0 7 . 3 1 元的虚拟币，提取价值

333786.9元的虚拟币，卖出价值186661.51元的虚

拟币。

　　2021年12月，公安机关以王某某、向某某、张

某某等76人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向巢湖市人民

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2年6月，巢湖市人民检

察院以王某某、向某某、张某某3人构成走私、贩卖

毒品罪向巢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以

王某某构成洗钱罪补充起诉。

　　办案检察官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毒品管理制

度，王某某等3人对于他人购买麻精药品用途不加

核实，系对非医疗目的的贩卖持放任态度，应当以

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仅为寻求刺激而购

买、犯罪情节轻微的相关5名涉案人员依法作相对

不起诉处理。对为了医疗、考试或为子女提高学习

专注力而购买的68名涉案人员，综合考虑其对涉

案药品系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主观上不明知、社

会危害性以及人民群众的朴素认知，依法监督公

安机关撤回案件。

　　2022年9月，巢湖市人民检察院对晏某某等5

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监督公安机关对其余

68名涉案人员作撤案处理。2023年6月，巢湖市人

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以王某某犯走私、贩卖

毒品罪，洗钱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5万元；向某某犯走私、贩

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1.5万元；张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

　　一审宣判后，王某某提出上诉。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违法售药诱发犯罪
公开道歉消除影响

　　2023年7月12日22时，在淮南市潘集区的街头，

张某某等人与蔡某某带领的多名未成年人“约

架”。厮打过程中，张某某使用一把随身携带的弯

刀刺向蔡某某，造成其腹部、肘部受伤。

　　同年8月，潘集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这起涉未

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时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未

成年人滥用某处方药的问题。通过进一步调查，该

院发现，淮南市某药品零售公司在未见处方的情

况下，违法向未成年人张某某等人售卖了4盒处方

药氢溴酸右美沙芬片（该药品于2024年7月1日列

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从而诱发刑事犯罪。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该处方药服用一定剂量

会产生类似吸食毒品的效果，形成依赖后必须专

门戒断才能除瘾，危害巨大。潘集区检察院启动内

部一体化办案协作机制，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

讼检察部门共同开展初步调查，并提前介入引导

侦查机关调取、固定相关证据。

　　随后，潘集区检察院对淮南市某药品零售公

司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处方药民事公益诉讼案立

案调查，于同年11月向潘集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淮南市某药品零售公司：

停止违法向未成年人销售处方药；消除影响，承担

印制1251份安全用药相关宣传资料费用5004元，承

担向潘集区手机用户发送未成年人合理用药宣传

短信费用16362.22元；就违法销售处方药的行为在

报纸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制作道歉视

频在其公司微信公众号、潘集区人民检察院公众

号上进行播放。

　　2023年12月15日，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全

部诉讼请求，被告表示不上诉，现该案已执行

完毕。

留学归来暗语贩毒
证据确凿获刑八年

　　2022年6月，吴某某与其在国外的朋友联络，

由对方将大麻油、“摇头丸”等从国外邮寄进入境

内，并存放在吴某某住所处用以贩卖。其后，吴某

某利用朋友圈以“糖”“叶子”等图标及暗语对外

销售。

　　同年9月，居住在九华山风景区的张某某以

1400元在吴某某处购得2颗电子烟弹和2粒“摇头

丸”，后吴某某被公安机关查获。公安机关从吴某

某住所内搜查出“烟油”5瓶、烟弹1颗、胶囊91粒。

经鉴定及称重，5瓶“烟油”和3颗烟弹均含四氢大

麻酚，净重量共计82.1758克；89粒胶囊（鉴定消耗2

粒）及售出的2粒“摇头丸”均含苯丙胺，净重共计

40.5227克。

　　同年11月，公安机关以吴某某涉嫌走私、贩卖

毒品罪向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

起诉。

　　由于吴某某贩卖毒品行为能查清的仅有一起

向张某某贩卖的事实，仅以此证明吴某某具有贩

卖的故意，证据较为单薄。为此，承办检察官围绕

吴某某在朋友圈中发布的“有‘糖果’和‘油’到货，

需要的DD”该则广告，特别是所使用的“糖果”“树

叶”图标在特定人群中专门指代“摇头丸”和“大麻

烟油”的情况，说明吴某某对所贩卖的毒品受法律

禁止应有认知。结合吴某某在网络购物平台购买

空胶囊和针管对毒品进行分装的事实，利用邮寄

旧衣服将毒品藏匿衣服口袋内进行贩卖的谋划细

节，有效佐证吴某某对该批走私入境的毒品具有

拆分贩卖的主观故意，再结合吴某某与国外人员

的走私毒品行为，足以认定吴某某构成贩卖毒

品罪。

　　2023年2月，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某

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向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同年4月，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判决

吴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吴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后维持原判。

新型毒品电子烟弹
未成年人身陷其中

　　在一起贩卖电子烟弹的新型毒品案件中，经

过公安、检察机关深挖，不仅揪出了毒品“上线”，

还牵出了某KTV涉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

安管理活动的线索。

　　检察机关查明，2023年11月，徐某某、杨某某

以牟利为目的，将从他人处购买的两个含有依托

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出售给刘某某。随后，公安机

关将二人抓获，并从其房间内搜查到电子烟弹3

颗。经鉴定，均检出依托咪酯成分。

　　2024年2月，公安机关以杨某某、徐某某涉嫌

贩卖毒品罪移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因考虑到二人作案时系未成年人，且犯罪情节

较轻，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检察机关对二

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杨某某、徐某某平时均不

在父母身边，其父母均对其疏于监管。在对徐、杨

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依法向其监护人制

发《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职。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发现该案可

能存在毒品“上线”，遂督促公安机关继续侦查该

案毒品“上线”。公安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意见，将

“上线”周某、全某某抓获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官在讯问杨、徐二人时，了解到其从外地来屯

溪某KTV从事有偿陪侍工作的情况后，敏锐觉察

到背后可能存在其他有组织犯罪行为，于是将相

关线索及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根据相关

线索，对某KTV涉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

管理活动案立案侦查，随后对姚某某等4人报请逮

捕，检察机关均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检察机关分别对周某、全某某提起公

诉。一审法院以被告人周某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

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

　　一审判决后，周某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

诉，判决现已生效。全某某案目前法院正在审

理中。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近年来，安徽省禁毒形势发生深刻

变化：一方面，传统毒品得到有效遏制；

另一方面，新型毒品迭代升级加快，毒品

替代物滥用情况蔓延，特别是青少年药

物滥用问题日益突出。

　　结合今年“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

毒宣传主题，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于近日

发布一批典型案事例。《法治日报》记者

对相关案件进行梳理，以期通过以案释

法，发挥典型案事例对办案的示范借鉴

作用和对社会公众的法治宣传教育作

用，进一步增强全民识毒、防毒、拒毒

意识。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刘欢 黄茜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认定测试玩家陈某擅自发布未公开游戏角色的行为侵犯游戏运营公司商

业秘密。据悉，本案系全国首例将未公开的游戏角色、场景等认定为商业

秘密案件。

　　法院查明，某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游戏运营、管理和维护等商业

活动。《某神》游戏系其关联公司某乙科技有限公司开发、设计的一款原创

角色扮演游戏，由某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为了给玩家提供更好

的游戏体验，该游戏一直在持续开发、更新，其间陈某参加了该游戏4.0版

本的测试。

　　2023年7月，某甲科技有限公司发现某社交平台上传有涉及该更新版

本的游戏测试画面，经核实，相关视频所涉游戏测试账号归陈某所有，认

为其此举违反保密义务，系对其商业秘密的侵犯，遂将陈某诉至秦淮区法

院，诉求陈某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50万元。

　　陈某辩称，案涉视频时长短、细节不清晰、不具有显著的区别于其他

场景的特征，不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不具有任何实用性和商业价值。

且原告并未就案涉视频采取任何保密措施。

　　法院认为，某甲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某神》游戏尚未公开的游戏

角色、场景、动作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经营信息”，应当纳

入商业秘密范畴加以保护，最终判令陈某赔偿某甲科技有限公司经济

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服判息诉，现判决已

生效。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案涉游戏角色、场景等相关设计

体现了其在设计风格、审美选择、画面呈现效果的独特创意，本质上与商

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尤其是“创意”信息属于同类信息。结合权利

人对案涉游戏进行了大量宣传推广，且采取的是不断更新迭代的经营

模式，可以持续提升该游戏的热度和关注度，每一次游戏版本的更新

内容都是该种商业模式持续运转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尚未公开的更

新版本中的相关经营信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现实和潜在的商业价

值，在同时符合“秘密性”“保密性”的情形下，法院将上述信息纳入商

业秘密范畴加以保护。

内测玩家网传视频
侵犯商业秘密当赔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李琨

　　

　　近日，重庆市长寿区某小区公租房楼幢的住户袁大爷在步行进入该

楼幢后门通道过程中，被楼上掉落的滑板砸中头部，当场倒地昏迷。经送

医抢救，袁大爷虽无生命危险，但因颅脑损伤后遗左侧肢体偏瘫等，构成

四级伤残，且有部分护理依赖。

　　经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天降滑板”的肇事者是与袁大爷同楼幢的8岁

男童小聂。事发当天，小聂因与小区其他小孩玩耍打闹产生小矛盾，赌气

将他人放置在楼前空地上的滑板悄悄拿走，又从事发楼幢21层公共区域

过道窗户丢出以损坏滑板出气。滑板在坠落过程中砸到同楼幢12层空置

房屋的厕所外开窗户，后又继续掉落砸到袁大爷。

　　袁大爷认为，自己受伤系小聂直接侵权所致，小聂系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事发楼幢的物业服务企业及公租房

管理单位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防止住户向外抛掷物品，应承担未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遂起诉至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要求小聂及其

父母、某物业公司、长寿公租房管理所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聂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作为监护

人具有抚养、教育义务，应当对小聂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某

物业公司、长寿公租房管理所不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不

应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小聂父母赔偿袁大爷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063229.93元。

　　法官庭后表示，高空抛物对公共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高空抛物给他

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维

护“头顶”上的安全，需要居民提升自身安全责任意识，养成文明、自律的

生活习惯。对于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由于其缺乏对高空抛物

危害性的足够认知，父母等监护人要以身作则，加强儿童安全责任教育，

培养儿童形成安全行为习惯，避免因儿童一时顽皮导致自身承担法律责

任，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

●

●

□ 本报记者   唐荣 李文茜

□ 本报通讯员 张宁

　　

　　工人在搬货过程中因地面湿滑失足从车上摔

下后倒地不起，旁边经过的同事视而不见，伤者因

错失最佳救助时间而去世，同事是否应该为此担

责？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法院查明，2020年9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某

海鲜店老板温某从海鲜市场订购海鲜货品后，由

司机陈某开车将货拉到罗湖一酒店门口，车上同

时载有余某、严某和何某3名货物搬运工，并且约

定搬运工的工钱由老板温某支付。

　　当车开到酒店后进行货物搬运时，余某与严

某因抢货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致使货箱破损，货

箱内的水和冰等洒落在车上。当余某准备下车时，

因脚下湿滑突然从车上摔落并倒地不起（头朝下、

腿搭在车上）。其间何某经过，便将余某的脚从车

上挪开。

　　货物搬完后，何某、严某和司机陈某无视余某

的情况离开现场。直到十多分钟后，经过的路人报

警并拨打120。待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后，发现余某

此时已离世。随后，余某的配偶及子女将某海鲜店

老板温某、货车司机陈某及两名搬运工何某和严

某诉至法院，请求四被告共同赔偿丧葬费、死亡赔

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07158元。

　　罗湖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雇主温某、司机陈某、同事严某和何某是否应对余

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

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

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

中，余某在搬运货物的过程中从车上摔下死亡，温

某对此并无过错，因此温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司机陈某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及驾驶人，

在余某摔倒后是有救助义务的，但其未采取任何

施救措施驾车离开，故其对余某的死亡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虽然余某摔倒主要是其自身没有尽到注意和

谨慎义务，但其与严某争抢货物致使货箱破损，货

箱内的水和冰等洒落与本案的发生存在关联。在

此情况下，严某有一定救助义务，但其未予理会径

自离开，故对余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此外，何某对余某摔倒及死亡并无过错，何某

在余某摔倒后未采取救助措施的行为，法院从道

德上予以否定性评价，但其与余某之间不具有法

定救助义务，因此，何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事故系由余某在下车时未尽到谨慎义务

引发，故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根据司机陈

某、同事严某的过错程度，依据公平原则，酌定司

机陈某承担2%的赔偿责任，严某承担3%的赔偿责

任。根据《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

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25 0 4 4 0元，丧葬费为

103827元，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符

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据此，法院认定原告

的各项损失合计1454267元。

　　综上所述，司机陈某和同事严某对余某造成

了不作为侵权行为，法院判决司机陈某应向原告

赔偿经济损失29085.34元，严某应向原告赔偿经济

损失43628.01元。


